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实施办法
（2025版）
为充分发挥研究生在学校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有利于激发创新热情、鼓励创新实践的培养机制和资助机制，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修订）》（校发[2022]190号）和我校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相关要求，特制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实施办法（2025年修订版）。
一、参评对象及条件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凡在培养计划规定学制内正式取得学籍、完成注册并符合下列申请条件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以及“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国家规定资助的研究生均有资格申请，不含休学期间的研究生。直博生按《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申请。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研究生按卓越工程师学院相关管理规定参评国家奖学金。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其中，参评的研究生，已参加中期考核者须考核通过。参评的博士生，已参加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者，须考核通过。参评的硕士生，应按培养计划要求，修完相应必修课程学分，且规格化成绩位于所在院（系、所）前25%。
3.参评的硕士生，若规格化成绩不满足位于所在院（系、所）前25%，如在道德风尚、科学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破格申请国家奖学金（以下荣誉或成果须在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

（1） 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表现突出，在本校、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2） 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经各院系评审委员会认定的，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正式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以第一、第二作者出版的学术专著；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科研成果（含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成果认定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30日（含9月30日）。

（3） 在学科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参加国际性学科竞赛特等奖的第一和第二获奖人（若未设立特等奖，此条不适用）、获得一等奖的第一获奖人；“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的第一和第二获奖人，银奖的第一获奖人；“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的第一和第二获奖人（若未设立特等奖，此条不适用）、获得一等奖的第一获奖人；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的所有获奖人，获得一等奖的第一获奖人。

（4） 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非体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体育专业学生参加国际或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集体项目应为上场主力队员。

（5） 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得一、二等奖，参加省级艺术展演获得一等奖；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或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须通过艺术指导中心专家认定）。 

4．曾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至善奖学金或其他院内竞争性奖学金者，其申请成果不得作为本次申请时的成果使用。
5．本次国家奖学金获奖者不再参加本学年其他奖学金、奖助金的评选(非院内竞争性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除外)。
6．硕博连读、硕博贯通学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直博生在课程学分修完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
7．申请成果须在当前学习阶段获得，成果第一单位须为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评审程序
申请者需如实填写《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见附件1），并填写在线表格进行个人成果申报，提交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单、科研成果及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中所提交成果的截止时间是2025年9月30日。《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中各栏目按要求填写，其中推荐意见由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师负责填写。
申请者所提交相关申报材料须由导师审核原件后签字，报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秘书审核。学院评审委员会依据基本条件和破格条件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申请破格学生名单和材料须报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后，确定答辩名单并举行答辩。现场评审委员考查申报人的科研能力和社会工作等综合素质，确定拟获奖名单。拟获奖名单通过网络、宣传栏等方式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内有异议者，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公示期满后，最终按当年分配名额填写《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荐名单汇总表》（附件二）、《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荐名单汇总表》（附件三），并将相关材料上报学校审定。
三、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江雪华、倪振华  
委    员：杨海宁、叶菁，物理电子学系、电路与系统系、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系、光学工程系、学科交叉中心各两名老师代表，三名学生代表
秘    书：王一卉、杨阔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年9月29日
附件一：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附件二：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荐获奖学生汇总表
附件三：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荐获奖学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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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推荐意见

	推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情况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名：
年     月     日   

	基
层
单
位
意
见

	经评审，并在本单位内公示      个工作日，无异议，本单位申报该同学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现报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
基层单位主管领导签名：
                                                （基层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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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单
位
意
见
	经审核，并在本单位公示      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批准该同学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培养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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